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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 

"""给秘书长的信

我要提到1982年5月10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你本人洳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

信（分别载于A/37/223相S/I 5 0 6 6号文件）。我之所以提及此信并不是 

为了要对通常的那些指控作出答复，而主要是要毫不含糊地声明，绝不能让黎巴嫩对 

这些事件负责。

我奉我国政府指示，特别要澄清一点，即与以色列常驻代表信中所论的情况相 

反，“以色列政府湘黎巴嫩政府”并没有“通过美国政府代表菲利普.哈比卜先生 

的斡旋”于去车7月就停止故对行动的”达成过“协议'

自从第4 9 0 ( 1 9 8 1 )号决议通过后以及从那时起，黎巴嫩就一直对停止 

故对行动表示欢迎，并宣称它支持巩固停火的措施。但是，黎巴嫩不止一次表明， 

黎巴嫩并不是停火的一方，因为它在停火前也不是故对行动的一方。这一点已经 

说清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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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明这一点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。因此，我奉我国政府的指示提出下列几点:

1 •当安全理事会于1 9 8 1年7月2 1日通过笫4 9 0 ( 1 9 8 1 )号 

决议，要求“立即终止一切武装袭击”时，我在对安理会的发言中曾保证“全 

力支持秘书长勒对该地区局势的发展具有影响力的各国政府，务求不仅能实现 

停火，而且能实现一项公正而持久的昶平。（S，PV. 2293)

没有任何记录可资证明我们曾说过我们是“协议”的一方，也没有任何人 

将我们称作“协议”的一方。

2.从安全理事会的辩论初协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，黎巴嫩政府是在寻求 

第4 2 5 ( 1 9 7 8 )号决议的充分执行。确实，第4 9 0 ( 1 9 8 1 )号 

决议第2段重申了第4 2 5 ( 1 9 7 8 )号决议的各项以及继该决议后所作的 

各项决议的规定如下：

“重申它对黎巴嫩在其国际公认的国界内的主权，领土完整勒独立所

承抠的义务。”

3 .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 9 0 ( 1 9 8 1 )号决议提出的1 9 8 1 

年7月2 4日的报告中载有关于停止故对行动的声明。 报告中对黎巴嫩政

府的态度作了如下的说明：

“黎巴嫩政府对上述声明表示欢迎。”（S/14613/Add. 1)

报告中没有一处说到我国政府说成是任何“协议”的一方。

但是报告中清楚表明“巴解组织遵守一项谅解，即尊重••……”

4.我国政府不只一次地在安理会内外表明1我们仅仅将第4 9 0 ( 1 9 

81)号决议相随后的停止故对行动的措施视为是过渡性措施。我们于19 

8 1年1 0月5日向大会发言时全面说明了这个立场。现从那次发言中引述 

如下一段话，可能会有所帮助：

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



a/37/228
Chinese 
ï^ge 3

“ •…•…安全理事会1 9 8 1年7月2 1日第4 9 0 ( 1 9 8 1 )号决 

议所要求的停火本身并不是目的。说实话s我们绝不能容许将停火视为 

目的，绝不能容许把停火当作目标。•…•…我们对于不再发生故对行动的关 

注不下于任何其他国家，因为，虽然我们不是故对行动的一方，•…•…在故 

对行动中死伤的大部分是无辜的黎巴嫩平民。我们之所以持这种态度，

是因为我们相信，停火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。如果让停火成为永久性 

或半永久性的情况，那只会使侵略的受害者陷于更深重的苦难。……我们 

在安全理事会对以色列的要求应当完整无减。我们所要求的是以色列完 

全撤离，要求它停止目前对我们的袭击.并要求它充分而且无条件地执行 

安全理事会第4 2 5 ( 1 9 7 8 )号决议勒其后的各项决议。因此，必 

须对联合国驻黎巴嫩都队（联黎部队）进行充分而有效的部署，应当按照 

1 9 4 9年的《全面停战协定》的规定，使黎巴嫩的经国际公认的国界成 

为安全的国界，并且重新得到尊重。”（A/36/PV.26,英文本第65- 

6 6页）

5. g从故对行动停止以来，以色列勒美国的各级官员发表了无数的声明, 

都是谈“以色列同巴解组织之间的停火协定”，但从未论及同黎巴嫩政府间的 

协定9 以下所摘引的一些最近所发表的言论对说明这一点尤为合适：

(a) 1982年4月22日《耶路撒冷邮报》引述以色列参谋长埃坦 

将军的话说：

“如果巴解组织愿意接受停火的条件，那末就平静无事X如果他 

们想要冲突，那就冲突吧•…•…”

(b) 1 9 8 2车4月2 3曰《耶路撒冷邮报》又报道说：

“贝京总理昨天在耶路撒冷会见了副国务卿沃尔特.斯托塞尔先 

生，向他保证，尽管星期三发生轰炸事件，■以色列仍愿意同巴解组织 

保持停止故对行动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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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费希尔先生在5月1 0日星期一的每日新闻简 

报中作了如下声明：

“巴解组织宣布愿意保持停火状态，我们表示欢迎1982 

车5月1 1曰《华盛顿邮报》初《纽约时报》）

⑹ 1 9 8 2年5月1 1日《纽约时报》还报道说：

“国务卿亚历山大•黑格先生今天说，美国对于最近以色列相巴 

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发生停火破裂事件'甚为关切、 

并积极设法^维持，这1 〇个月的停战。”

⑻5月1 1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外交协会的早餐会上，副国务卿沃 

尔特.斯托塞尔宣布：

“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双方都重申他们愿意在今后遵守停火；我们 

希望他们会这样做，并且希望这在任何一方都不会发展成为大规模的 

交战，而且和平过程得以继续不断》”

1 6.最后，我们要重新申明现在支配着黎巴嫩同以色勉间关系的唯一

“协定’’就是经安全理事会1 9 4 9年8月1 1日第7 3 ( 1 9 4 9 )号决议 

确认的1949年3月23日的《全面停战协定》。

这项协定的有效性曾经再三地得到重申初确认，特别是从1 9 7 8车3月 

联黎部队成立以来更是如此（参看秘书长的报告，SX12611号文件，经19 

78年3月19日第426(1978)号决议认可）。

最近一次获得确认是在1 9 8 2车2月2 5日第5 0 1 ( 1 9 8 2 )号决 

议的第4段，其中请秘书长“再度努力，以恢复全面停战协定”，“特别是及 

早召开混合停战委员会会议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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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•在这一点上，不妨提请阁下相安全理事会注意1978年8月3日以 

色列外交鄯长给秘书长的信，其中要求“黎巴嫩政府重申愿意遵守全面停战协 

定的所有各项规定”。

黎巴嫩政府于1 9 7 8年8月1 0日给秘书长的复信中表示它“从未间断 

过确认该项协定的效力1要求付诸实行，并相应采取行动”。

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^

请将此信作为大会正式文件散发《

常驻代表 

大使

加桑.图埃尼（签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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